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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黔建科通〔2023〕11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建筑

发展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动

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37 号），《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22〕53 号）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

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国管局 银保

监会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20〕65

号），经研究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绿色建筑发展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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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认真贯彻执行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，落实情况

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容；住房城乡建设绿色低碳

发展是“双碳”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。二十大报告指出，要“坚

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”、“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”，“发展

绿色低碳产业”，“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”。

建筑领域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有力抓手之一就是绿色

建筑发展。国家文件中多次强调要发展绿色建筑。《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22〕53 号，以下简称《部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）

提出 2025 年“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30%以上”的目标。各级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将绿色建筑发展作

为重点任务，积极主动谋划推动相关工作。

二、抓住关键突破点

一是严格执行部委文件要求。《部碳达峰实施方案》明确“持

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，到 2025 年，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

绿色建筑标准，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30%以上，新建政府投资

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”；《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

知》（建科〔2021〕76 号）要求“加强超高层建筑节能管理，标

准层平面利用率一般不低于 80%，绿色建筑水平不得低于三星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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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”，各地要严格执行。

二是严格执行我省文件要求。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

关于印发<加快绿色建筑发展十条措施>的通知》（黔建科通

〔2019〕163 号，以下简称《省十条措施》）要求从“2021 年 1

月 1 日起，全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

计和建设”，“新建绿色生态城区、绿色生态小区、计容建筑面积

10 万平方米及以上住宅小区中按照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

和建设的比例不低于 50%”；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我厅联合省发

展改革委、省税务局印发的《关于开展贵州省城镇园林绿化及生

态小区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建房通〔2022〕83 号）要求，“城

镇园林绿化及生态小区”获得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识的面积

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 60%，各地务必严格执行。

三、积极参与规划设计

各地应加大部门协调力度，住建部门在参加城规委会及遇其

他项目规划条件征求意见时，应要求将绿色建筑相关指标要求纳

入规划条件。在土地供应中,将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中明确的发

展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纳入供地方案,并落实到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中。

四、加强设计审查

新建民用建筑应按《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》进行施工图设

计，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有绿色建筑设计专篇。设计单位应按相

应的评价标准自评分数和标明星级。各工程设计质量监督站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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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，经审查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项

目，审查合格证书中应注明绿色建筑的星级。

五、严控施工许可

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，对是否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

术资料进行复核，尤其对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要求的等级，应进行

复核。对于未按要求进行设计的项目，应要求建设单位、设计单

位返站改图。

六、强化监督检查

各地要加强绿色建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，对建设项

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查验；施工单位

擅自变更绿色建筑相关设计指标的，应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

条例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罚款。对不满足施

工图设计文件中绿色建筑要求的项目，不得通过工程竣工验收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2月 8日印发


